附件 2
2018  年度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申请表
（访问学者）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	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学校
	
	政治面貌
	
	婚姻状况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身体健康状况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进校时间
	
	现工作部门
	
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
及任职时间
	
	党政职务
	

	最终学位、取得时间及授予国家 或地区、学校和专业
	
	是否博、硕士导师
	

	是否兼报应用型高校教学团队
	

	是否兼报管理团队研修
	

	境外研修单位名称（中英文）
	
	是否 200 强（列出 排名）
	

	研修学科名称
	
	是否排名世界前列 
（列出排名）
	

	研修起止时间
	[bookmark: _GoBack]
	导师姓名及职称
	

	


现从事专业
	
	是否属节能环保、信息技术、 生物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 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
兴领域
	（注明领域）

	单位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详细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电子邮件
	
	家庭电话
	

	外语水平情况
	



 (
- 
12
 -
)
 (
- 
13
 -
)

 (
是
否
国家和省人才工程计划入选人员
、
“双
一
流” 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四大专
项
（优势学科
、
品牌 专业、
协
同
创
新、
特聘
教授
）
、
省
部
级及
以上
重点 
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重点
 
科研基地负责人或学术骨干
境外学习经历
起止年月
在何国（何地区）
是否国家、省公费资助
)学科、实验室等名称及级别， 点学科 XX 负责人）










二、近三年教学工作情况

	序号
	授课名称
	课程 性质
	授课起 止日期
	授课 对象
	授课学 生	数
	总学 时数
	教学考 核结果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①“近三年”指 2015 年 1 月 1 日以来。②“课程性质”指专业课、基础课、必修课、选修课等；③“授 课对象”指博士生、硕士生、本科生、专科生。

三、近五年承担的主要教学改革、科研项目情况（不超过 10 项）

	
序号
	
项目名称
	经费
（万元）
	
起止时间
	本人 职责
	
项目来源
	
鉴定单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“本人职责”指本人系主要负责，还是参加者，并注明排名顺序。

四、近五年发表或出版的重要论文、论著情况（列名不超过 10 篇、部）

	序号
	论文、专著名称
	年份
	学术期刊或
出版社名称
	卷
（期）
	页
	作（著）者
名次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五、近五年授权发明专利及转让情况

	序号
	专利名称
	授权专利号
	年份
	授权国家或地区
	本人名次
	经济效益（万元）元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六、近五年教学、科研获奖情况

	序号
	获奖项目名
	奖励类别、等级
	授予单位
	获奖时间
	本人排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七、境外研修计划、预期成果和回校工作计划

 (
（一）研修目的（
说明赴境外研修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，选择拟研修单位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合作关
 
系）
)


 (
（二）具体研修计划
（要具体翔实，可操作，可量化；应说明要研修的课题项目、要解决的问题和
 
达到的目的；要明确出境和回校时间，明确具体时间节点的研修安排等）
（三）预期成果（
包括科研成果、论文、专利、引进境外先进课程资源和原版教材、为我省高校与
 
境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、协作关系等）
)


 (
（四）研修结束回校后
 
5
 
年开展工作的计划
)

八、推荐人选承诺

 (
上述内
容
属本
人申
请意
向
，
所
提
供的
情
况真实
无
误
。
本人
保
证遵
守
《江
苏省高
校
优秀
中青
年教师
和
校长
境外
研修计
划
实施
办
法
（
试行
）
》
及
其他有 
关规定，签订协议，履行义务，认真研修，严格按计划、按时学成回校服
 
务。
申请人签字：
年
月
日
)

九、校评审委员会意见

	







评委会主任签字：
年	月	日

	评审委员会人数
	
	同意 人数
	
	不同意 人 数
	
	弃权 人数



十、学校推荐意见

 (
（包
括
推
荐
表
所
填
内
容
是
否属
实
，
对
推
荐
人
选
思想
品
德
、
教
学
和
科
研
工
作业
绩
、
专
业
发
展
潜
能
的评
价，对推荐人选赴境外研修必要性的说明，对推荐人选学成回校后的教学、科研工作要求，能否按
 
规定给予经费配套等）
学校盖章
校长签字
年
月
日
)
